
医学院海外交流报销指南

一、报销基础

（1）浙江大学开票信息与报销方式

发票抬头:浙江大学

税号：12100000470095016Q

报销方式：计财处界面上方点击“预约报账”→左下角“申请报销单”→业务大类“因公

出国（境）”→项目号位置点击“>”箭头选择授权项目号后填写个人信息等进入下一步

（2）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开票信息

发票抬头：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

税号：53100000500020171G

报销方式：计财处界面右上方点击“基金会预约报销”→左下角“申请报销单”→业务

大类“因公出国”→“报销项目号”位置点击“>”箭头选择授权项目号后填写个人信息等进

入下一步

（3）原始票据受理要求

1.票据要求真实、合法、准确、完整。

2.票据上方须印有税务或财政部门的票据监制章。

3.付款方名称应填写“浙江大学”/“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”。

4.除特定区域外，票据必须盖有收款单位财务印章或发票专用章。

5.票据内容不能擅自添加、涂改，合计金额计算准确、大小写一致，不得涂改、挖补。

6.发票的开票内容、业务性质应与发票的行业分类相符。

7.购货发票应详细填写品名、数量、单价、金额。

8.其他要求详见《财务报销办事指南（计财处 202210 版）》第一部分。



二、海外交流经费开支范围

本科生海外交流经费开支范围，包括同一交流项目往返一次的国际旅费、保险费、

签证费、学费、住宿费。

（1）实际往返国际旅费 是指出境口岸至入境口岸旅费。本科生应选乘飞机经济舱、火

车硬卧、全列软席列车的二等座或轮船三等舱。

（2）保险费 是指在外交流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费用。

（3）签证费 是指为前往目的地国家所必须缴纳的签证费用。

（4）学费 是指参加海外交流项目所必须缴纳的学费、注册费、项目费等。

（5）住宿费 是指在外交流期间发生的住宿费用。

三、海外交流经费报销材料

（1）所需材料

1.报名费/住宿费等向对方高校缴费的凭证

2.机票

3.登机牌或护照（通行证）出入境记录页

4.保险费发票及保单

5.《浙江大学本科生海外交流经费资助审批表》

（2）注意事项

机票、保险费、住宿费、签证费、学费、伙食费、公杂费等有效票据（或补贴）金

额应大于资助额度，且报销人应提供有效原始票据。

通过携程等第三方网站购买机票的，应要求出票方提供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或

开具税务发票，方能计入有效票据金额。

四、报销材料示范

（1）报名费/住宿费等向对方高校缴费的凭证

①外网平台支付成功凭证



②邀请函/邮件上通知缴费或缴费成成功凭证

③国内平台的支付成功流水（支付宝/微信/银行卡等）



（2）机票

①行程单

②印有“税务监制章”的税务发票

③携程/去哪儿/飞猪等第三方网站出具的电子行程单，需要更换为税务发票方能报销

④银行支付流水



（3）登机牌或护照（通行证）出入境记录页

①往返登机牌

②盖有中国边检出入境印章的护照复印件

（4）保险费发票及保单

①定额发票或电子发票



②有受保人姓名的完整保单

（5）《浙江大学本科生海外交流经费资助审批表》

具体填写方法见报销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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